一、项目概况
建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试验点，示范点不少于1个，核心试验点面积不低于2亩；严格管控类耕地结构调整试验示范，完成严格管控类耕地27.46亩休耕、日常监督、技术辐射周边农田等措施，退出特定农产品种植。受污染耕地土壤环境监测，主要用于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效果评价点位布局、受污染耕地土壤环境农产品协同调查及检测、结果分析和效果评价报告等费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土壤农产品协同监测采样，主要完成入户调查核实，农产品样品、土壤样品采集制备及流转等工作，确保2025年全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
二、服务内容
1、污染现状分析以及土壤和农产品样品采集	
对鄠邑地区耕地土壤污染背景现状、农业生产现状、农业生产条件等基础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确定土壤样品和植物样品采集位置。 
在选定的采集地点，采用五点交叉采样法采集土壤样品，土壤样品分析检测指标选取《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风险筛选值的必测项目。
同时在相应地点采集农产品样品。
（1）麦田采样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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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法                          蛇形法
（2）根据麦田宽度确定采样方法，宽度大于等于20米的麦田采用对角线5点采样，宽度小于20米采样蛇形法5点采样。采集麦穗时，每点采集麦穗1平方米，5点混合成样。
（3）采集麦穗，绝不能错过收获期，而造成无法采集。
根据土壤采样分析结果，对照土壤质量标准和土壤背景值，进一步确定目标污染物、污染程度、分布区域、污染类型等，为土地安全利用方案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2、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监测效果评价
根据《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版）应用要求，对轻中度污染耕地开始治理时，应当优先采取安全利用类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作物；安全利用类措施难以奏效时，再采取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治理修复措施。
结合鄠邑地区耕地污染类型、种植制度等实际情况，研究农艺调控措施和耕地土壤化学钝化技术及技术组合方式下，土壤污染物形态/含量变化情况及其在作物体内的累积状况。
在轻中度受污染耕地区域内，采用深翻耕、应用低积累品种、优化施肥、增施有机肥措施结合使用，在耕地污染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耕地污染状况，评价耕地污染治理效果，得出治理区域内耕地污染治理的总体评价结论。
3、技术试验点建设
根据《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版）应用要求，对轻中度污染耕地开始治理时，应当优先采取安全利用类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作物；安全利用类措施难以奏效时，再采取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治理修复措施。
在轻中度污染耕地连片区域开展低积累品种筛选比对、综合技术模式研究试验点不少于1个，面积不少于2亩，应用我区2021年-2024年项目试验示范总结的适宜技术模式作为本次技术试验点的主推技术。结合鄠地区耕地污染类型、种植制度等实际情况，研究农艺调控措施和耕地土壤化学钝化技术及技术组合方式下，土壤污染物形态含量变化情况及其在作物体内的累积状况。
三、技术要求
农业服务类耕地污染治理与修复措施、样品采集过程中不能对土壤、地下水、大气及种植作物等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关键季节做好试验示范田间观察记录，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注意采样标准、规范；确保样品检测正确、报告完善，提出合理、科学的治理修复模式，推广应用。
做好工作记录，提供数据、图片、视频等资料，以及保密工作，不向第三方以外透漏任何有关工作的内容，项目结束后完成资料收集、汇编、验收、审计等工作。
4、 其他要求
（一）农业服务进度要求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07日前完成试验示范田块受污染耕地污染状况调查及试验方案的编制工作。
2026年10月31日完成试验示范田调查、土壤和农产品样品采集、资料整理、总结以及成果评审等工作。
（二）成果交付要求
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经济成本分析，评价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效果，提交治理试点工作报告及经验总结，形成各试点的代表性主推技术模式。
（三）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严格执行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NY/T3343-2018对试验示范项目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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